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77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印發 

 

院總第 252 號 委員 提案第 2972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孟楷等 16 人，為實現律師使命之完整落實，提升

律師公益參與之價值，復以冀求法務部強化所肩負之法律制

度改善責任。爰擬具「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律師法第一條即載明律師本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且

基於前項使命，律師本於自律自治精神而參與一定程度之社會公益活動。然而，考量中央

法律若明定課予律師對參與公益服務強制義務或處罰之內容，除已悖離公益服務之自願性

本質，更對律師身分之工作權有所過度干預。 

二、公益活動之參與，若憑藉違反規定之處罰所管理落實，恐減損其具備之道德正向價值。反

之，再按公益價值不宜受到量化之原則所觀，若以等量之違反規定處罰並約束具律師身分

者，亦將導致其對於具有處罰性質之代金額度在繳納後，便可折抵應參與公益活動之時數

，成為僅憑金錢之支付即能交換並了結未參與公益之律師責任。 

三、本提案修正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有關違反原律師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規定之處理程序內容，改

以增訂藉鼓勵及獎勵之參與措施所替代之，希冀崇高之公益性質活動的人員參與，回歸以

鼓勵、表彰與本法主管機關法務部應另透過積極行政作為所達成。 

 

提案人：洪孟楷   

連署人：吳斯懷  鄭正鈐  游毓蘭  楊瓊瓔  陳雪生  

孔文吉  賴士葆  李德維  曾銘宗  陳玉珍  

張育美  羅明才  費鴻泰  溫玉霞  吳怡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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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七條 律師宜參與法律

扶助、平民法律服務或其他

社會公益活動。 

前項律師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之種類、方式、獎勵及

其他相關事項，由全國律師

聯合會徵詢法務部及各地方

律師公會意見後訂定之，並

報法務部備查。 

第三十七條 律師應參與法律

扶助、平民法律服務或其他

社會公益活動。 

前項律師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之種類、最低時數、方

式、違反規定之處理程序及

其他相關事項，由全國律師

聯合會徵詢法務部及各地方

律師公會意見後訂定之，並

報法務部備查。 

一、有鑑於律師法第一條即載

明律師本以保障人權、實現

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

使命，且基於前項使命，律

師本於自律自治精神而參與

一定程度之社會公益活動。

然而，考量中央法律若明定

課予律師對參與公益服務強

制義務或處罰之內容，除已

悖離公益服務之自願性本質

，更對律師身分之工作權有

所過度干預。 

二、公益活動之參與，若憑藉

違反規定之處罰所管理落實

，恐減損其具備之道德正向

價值。反之，再按公益價值

不宜受到量化之原則所觀，

若以等量之違反規定處罰並

約束具律師身分者，亦將導

致其對於具有處罰性質之代

金額度在繳納後，便可折抵

應參與公益活動之時數，成

為僅憑金錢之支付即能交換

並了結未參與公益之律師責

任。 

三、本提案修正律師法第三十

七條有關違反原律師參與社

會公益活動規定之處理程序

內容，改以增訂藉鼓勵及獎

勵之參與措施所替代之，希

冀崇高之公益性質活動的人

員參與，回歸以鼓勵、表彰

與本法主管機關法務部應另

透過積極行政作為所達成。 

 

 


